
…
「
守
望
相
助
」
徵
丈
頒
獎
典
禮
暨
座
談
會
遲
慧
敏
…

內
政
部
為
推
展
社
區
工
作
，
發
揚
「
里
仁
為
美
」
'
提
倡
「
睦
鄰
運
動
」
'
並
喚
起

民
眾
對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的
意
識
，
特
舉
辦
有
獎
徵
丈
活
動
。

內
政
部
與
民
生
報
合
辦
的
五
百
字
徵
丈
活
動
以
「
提
高
社
區
意
識
，
加
強
守
望
相
助

」
為
主
題
，
計
收
到
全
省
寄
來
的
稿
件
六
五
三
篇
，
經
由
社
會
司
楊
至
雄
專
門
委
員
及
民

政
司
主
西
崇
科
長
初
評
，
選
出
一
一
一O
篇
，
再
由
中
央
警
官
學
校
蔡
德
輝
所
長
、
民
生
報

副
社
長
石
敏
先
生
、
中
興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李
鐘
元
教
授
及
師
範
大
學
蔡
宗
揚
教
授
接
評
而

決
定
得
獎
名
次
，
並
於
十
二
月
二
十
日
下
午
於
內
政
部
第
三
會
議
室
舉
行
頒
獎
典
禮
臂
一
座

談
會
。參

加
這
次
「
守
望
相
助
」
徵
文
活
動
入
選
作
品
一O
入
篇
，
選
出
第
一
名
一
位
，
第

二
名
二
位
，
第
三
名
五
位
，
優
選
作
品
十
位
，
佳
作
三
十
位
。
入
選
五
十
位
內
政
部
社
會

司
特
將
這
些
入
選
作
品
彙
集
成
書
，
做
為
日
後
推
展
社
區
工
作
之
參
考
，
而
前
三
名
作
品

也
將
陸
續
在
民
生
報
上
發
表
。

座
談
會

(
交
挨
意
丸
)

蔡
司
長
.. 在

座
每
位
均
是
溫
情
的
使
者
，
助
人
的
先
鋒
，
內
政
部
以
獎
勵
方
式
來
鼓
勵
助
人
服

務
的
工
作
。
人
間
溫
情
需
靠
大
家
的
力
量
才
能
做
好
，
今
日
徵
文
的
得
獎
者
來
自
全
省
各

地
，
有
年
長
者
、
家
庭
主
婦
、
學
者
專
家
、
各
業
菁
英
、
大
專
學
生
，
證
間
參
與
的
普
遍

及
關
懷
的
精
深
唯
有
如
此
，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才
能
順
利
推
展
。
感
謝
各
位
參
與
此
次
「
守

望
相
助
」
徵
丈
活
動
，
我
們
除
了
將
各
位
的
作
品
彙
集
成
書
外
，
也
將
此
次
在
座
談
會
大

家
所
交
換
的
意
見
刊
登
在
五
十
三
期
的
社
區
發
展
季
刊
上
。

李
鐘
-
冗
(
國
立
中
興
大
學
社
會
學
萊
教
授
)
:

國
人
國
享
受
而
忽
略
了
人
典
人
之
間
的
相
處
，
人
是
社
會
牽
體
的
運
動
，
為
了
改
善

社
會
風
氣
，
必
頭
喚
起
國
人
重
視
社
會
建
設
。
在
守
望
相
助
推
動
過
程
中
，
我
認
為
在
社

會
倫
理
建
設
中
要
使
先
總
統
蔣
公
的
新
生
活
運
動
再
實
現
，
也
就
是
要
使
禮
義
廉
恥
真

正
表
現
於
生
活
中
，
所
謂
禮
就
是
「
尊
重
他
人
」
'
義
是
「
樂
於
助
人
」
'
廉
是
「
取
之

有
道
」
'
恥
是
「
認
真
負
責
」
，
如
果
大
家
都
能
做
到
以
上
的
目
標
，
社
會
就
能
和
諧
，

違
規
犯
法
的
事
也
不
會
發
生
，
社
會
秩
序
也
必
能
維
持
。

龍塘社區歹徒使入處理流程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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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
義
進
先
生
(
龍
搞
社
區
呈
長
)

.. 

現
在
的
竊
盜
犯
講
求
速
度
，
三
十
秒
郎
可
從
車
內
盜
取
一
音
響
設
備
，
還
是
老
人
家
無

法
防
止
的
，
若
在
旁
設
有
一
聲
鈴
設
備
，
則
可
遇
阻
竊
盔
的
發
生
，
本
社
區
，
警
鈴
從
裝

置
至
七
十
入
年
止
，
受
益
良
多
，
對
於
歹
徒
的
侵
入
也
有
一
套
處
理
的
方
式
(
見
流
程
圈

。
目
前
本
人
有
一
構
想
帥
是
在
每
一
戶
新
居
遷
入
本
社
區
，
必
領
先
向
戶
政
單
位
登
記
，

然
後
再
向
社
區
理
事
會
申
請
裝
置
警
鈴
設
備
，
由
戶
政
單
位
、
警
察
單
位
、
社
區
理
事
會

的
相
互
配
合
支
援
，
則
將
有
殼
的
過
阻
犯
罪
的
發
生
，
保
障
居
民
的
安
全
。

陳
彥
宏
先
生
(
警
察
人
員
)

守
望
相
助
的
工
作
不
單
只
靠
警
察
的
力
量
，
而
是
要
靠
大
家
發
揮
力
量
。
在
歐
美
國

家
中
，
警
察
是
頸
負
責
巡
邏
工
作
，
但
警
察
人
員
並
不
是
無
處
不
在
，
做
好
守
望
相
助
，

即
使
陌
生
人
侵
入
社
區
，
針
對
全
里
的
目
標
，
所
以
社
區
需
要
全
面
目
標
防
護
。
剛
剛
陳

里
長
先
生
提
到
加
裝

警
鈴
設
備
問
題
，
目
前
警
察
單
位
有
一
種
家
戶
聯
防
系
統
，
一
個
大

樓
五
六
戶
，
每
一
戶
申
請
費
用
大
約
是
一O
O
0
元
，
有
興
趣
的
話
，
可
與
警
察
單
位
聯

繫
。

做
好
人
民
公
德
心
的
建
立
，
將
可
使
犯
罪
率
低
至
最
低
程
度
，
這
不
但
是
政
府
及
公

務
人
員
的
責
任
，
最
重
要
的
是
全
民
都
績
有
此
共
識
。
大
家
都
肯
定
-
內
政
部
這
些
年
來
的

貢
獻
，
本
人
在
此
有
一
項
建
議.. 

造
過
大
眾
化
、
全
民
化
探
討
大
眾
的
意
見
，
支
持
所
需

'
、
通
過
系
統
將
增
強
部
份
回
應
到
原
來
設
計
上
，
在
輿
論
界
做
一
個
民
意
調
查
，
儘
量
讓

全
民
去
參
與
社
區
活
動
，
給
子
民
眾
有
更
寬
康
的
意
見
空
間
。

主
錫
榮
(
文
化
社
區
理
事
長
)
:

本
社
區
於
七
十
九
年
十
月
六
日
代
表
臺
北
縣
舉
辦
「
守
望
相
助
，
敦
睦
鄰
居
」
關
懷

示
範
活
動
，
當
日
臺
北
縣
許
多
警
察
同
仁
草
地
方
長
官
均
蒞
臨
指
導
，
對
於
本
社
區
守
望

相
助
聯
繫
系
統
有
了
概
念
。
木
里
之
所
以
裝
置
警
鈴
設
備
乃
基
於
都
市
型
的
社
會
形
態
，

人
際
的
疏
離
，
一
幢
公
寓
裡
，
鄰
居
之
間
卸
非
常
陌
生
，
因
此
本
社
區
部
朝
「
敦
親
睦
鄰

」
方
式
著
手
，
在
社
區
中
舉
辦
聯
誼
活
動
，
趣
味
競
賽
、
或
參
觀
其
它
社
區
及
國
家
建
設

來
增
進
社
區
居
民
的
感
情
反
對
社
區
的
向
心
力
。
政
府
許
多
的
政
令
推
展
，
如
勿
亂
丟
垃

圾
、
停
車
問
題
、
美
化
融
化
璟
屁
，
這
些
都
額
從
敦
睦
鄰
居
先
做
起
。

許
多
竊
盜
犯
在
闖
空
大
搬
家
時
，
鄰
居
視
而
不
悶
，
也
不
報
案
，
從
這
個
事
件
來
君

，
現
代
工
商
型
態
都
市
的
人
們
欠
缺
互
助
關
懷
的
精
神
，
自
掃
們
前
雪
的
心
態
更
使
得
社

區
發
生
竊
盜
與
日
增
加
，
因
此
發
起
大
家
五
相
關
懷
的
心
，
喚
起
居
民
對
自
己
社
區
的
重

觀
。

本
社
區
原
擬
設
逃
守
員
，
但
因
位
於
四
通
入
達
的
位
置
，
間
使
設
置
巡
守
員
，
但
仍

感
到
防
不
勝
防
，
而
且
在
經
費
、
能
力
上
的
負
擔
均
非
常
沈
重
。
裝
置
警
鈴
聯
線
就
猶
如

買
了
保
險
，
目
前
此
一
經
費
由
居
住
在
本
社
區
裡
的
兩
位
縣
議
員
先
贊
助
架
設
二
處
警
鈴

。
理
事
會
經
過
與
居
民
不
斷
溝
通
後
，
從
七
十
九
年
三
月
裝
置
迄
今
，
目
前
全
社
區
已
有

五
六
O
戶
居
民
都
先
後
裝
置
此
設
備
，
而
未
裝
置
的
居
民
仍
在
申
請
中

-
0、

裝
置
警
鈴
後
，
對
本
社
區
的
助
益
非
常
大
，
而
且
也
叢
生
了
許
多
良
好
的
欽
果
，
例

如
，
發
生
火
灰
時
，
以
警
鈴
通
知
居
民
，
在
大
家
五
相
支
援
一
起
協
助
撲
水
之
際
，
不
但

可
減
少
重
大
損
失
，
還
可
加
強
鄰
居
之
間
的
合
作
精
神
，
另
外
，
若
有
發
生
不
良
份
子
在

木
社
區
毆
聞
時
，
也
可
使
用
警
鈴
聲
遇
阻
，
並
通
知
警
察
前
來
處
理
。
這
套
防
護
系
統
的

費
用
由
居
民
平
均
負
擔
，
每
戶
只
需
負
擔
七

O
O
餘
元
，
而
且
可
以
很
快
的
指
示
發
生
災

害
的
所
在
地
，
本
社
區
除
了
裝
置
防
護
系
統
外
，
還
準
備
建
立
起
義
務
巡
守
制
度
。
從
敦

親
睦
鄰
、
守
望
相
助
至
警
鈴
聯
線
的
經
驗
能

M
V推
展
至
全
國
，
使
社
會
更
和
諧
，
人
民
生

活
更
安
定
。

劉
欣
喜
(
崔
媽
媽
租
屋
中
心
義
工
〉

.. 

在
這
次
得
獎
名
單
裡
，
我
發
現
有
七
位
是
崔
媽
媽
租
屋
中
心
的
義
工
，
證
開
大
家
對

社
區
都
有
了
概
念
。
崔
媽
媽
目
前
從
事
的
工
作
是
大
臺
北
都
會
區
的
租
屋
服
務
。
當
前
都

市
社
區
所
面
臨
的
是
房
客
與
房
東
之
間
的
稿
信
任
，
人
與
人
之
間
的
關
係
不
能
建
立
，
追

究
原
因
是
租
屋
替
換
率
高
、
流
動
性
大
。
崔
媽
媽
成
立
的
動
機
是
本
著
服
務
的
精
神
，
為

房
客
提
供
更
好
、
更
新
的
諮
詢
服
務
，
讓
房
客
找
到
良
好
的
居
所
，
以
期
住
得
久
才
能
興

地
方
建
立
良
好
的
關
係
。
崔
媽
媽
更
期
草
透
過
組
織
找
出
模
式
來
改
善
人
典
人
之
間
的
關

係
。
學
日
本
例
子
而
言
，
日
本
有
成
立
一
個
婦
女
合
作
社
，
在
一
九
六
0
年
，

有
二
0
0

名
婦
女
集
體
去
採
購
牛
奶
，
發
現
避
過
此
團
體
購
買
方
式
可
以
買
到
低
於
市
價
、
品
質
更

好
的
物
品
，
因
此
在
一
九
入
九
年
時
會
員
人
數
已
達
到
六
五
、
0
0
0
名
，
運
用
組
織
的

運
作
，
使
得
人
典
人
之
間
的
關
係
變
特
更
好
，
而
這
個
組
織
則
是
以
區
域
、
社
區
為
單
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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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他
山
之
石
，
可
以
攻
錯
，
因
此
我
們
希
草
以
類
似
方
式
或
其
它
方
式
來
解
決
都
市
社
區

問
題
。
坐
而
言
之
後
起
而
行
，
歡
迎
大
家
能
成
為
本
中
心
的
義
工
，
本
中
心
也
將
有
一
系

列
的
訓
練
課
程
。
另
外
，
中
央
、
地
方
政
府
的
配
合
，
大
家
積
極
的
參
與
就
更
能
落
實
於

社
區
工
作
。

石
敏
(
民
生
報
副
社
長
)•• 

社
會
問
題
的
產
生
乃
緣
於
價
值
觀
念
的
混
淆
，
是
是
非
非
沒
有
一
定
的
標
準
'
因
為

社
會
價
值
觀
念
的
混
淆
，
而
使
得
對
人
與
人
之
間
的
要
求
也
混
淆
，
對
於
好
人
或
讓
人
界

線
模
糊
，
因
此
傳
播
媒
體
報
紙
要
負
一
些
責
任
，
而
根
本
問
題
仍
要
從
本
身
做
起
，
然
後

推
廣
繼
而
影
響
他
人
，
社
區
發
展
亦
是
如
此
，
大
家
都
希
望
能
居
住
在
一
個
良
好
的
社
區

璟
境
，
政
府
可
以
獎
勵
。
一
個
璟
境
很
好
的
社
區
，
公
共
設
施
做
的
好
，
其
房
價
自
然
會

提
升
。
若
僅
靠
政
府
力
量
，
幾
位
工
作
人
員
力
量
很
難
落
實
於
社
區
工
作
，
因
而
採
用
獎

勵
方
式
有
幾
種
途
徑
，
徵
丈
活
動
是
屬
理
論
方
向
，
在
實
務
方
面
，
政
府
可
以
表
揚
做
好

社
區
工
作
的
社
團
、
萬
推
動
社
會
一
幅
刊
有
功
的
團
體
、
人
士
。

聯
合
報
將
慶
飢
四
十
週
年
活
動
，
有
感
於
學
校
一
些
一
服
務
社
團
積
極
投
入
社
會
一
幅
刺

工
作
，
像
有
的
社
團
到
監
獄
輔
導
背
少
年
，
或
定
期
的
在
寒
暑
假
問
輔
導
山
地
兒
童
，
因

此
聯
合
報
將
成
立
一
筆
基
金
，
補
助
這
些
社
圈
。
對
於
社
會
上
熱
心
公
益
，
有
強
烈
參
與

感
，
希
望
明
天
會
更
好
的
年
輕
人
，
我
們
均
應
給
予
回
饋
，
本
報
目
前
也
積
極
在
準
備
這

項
工
作
。
社
會
司
在
推
廣
「
守
望
相
助
」
時
，
對
於
大
專
社
團
、
學
生
或
民
間
團
體
，
例

如
崔
媽
媽
租
屋
中
心
及
各
類
基
金
會
有
對
社
會
貢
獻
卸
缺
少
經
費
，
都
應
給
予
表
揚
或
補

助
。
務
實
做
好
社
區
工
作
，
生
活
口
居
民
自
然
提
升
。

鄭
仰
且
其
(
南
投
縣
國
小
老
師
)

學
校
是
社
區
文
化
的
堡
壘
，
對
社
區
「
守
草
相
助
」
、
社
區
發
展
負
有
導
引
的
任
務

。
學
校
的
家
長
會
議
、
母
姐
會
、
家
庭
訪
問
，
均
有
助
於
社
區
工
作
，
守
望
相
助
在
鄉
村

要
比
都
市
做
得
更
踏
實
。
學
一
個
小
故
事

•• 

有
一
個
鄉
村
青
年
到
都
市
去
找
親
戚
，
他
拿

著
信
封
上
的
地
址
，
挨
家
挨
戶
的
尋
找
，
到
了
一
個
巷
子
，
他
就
問
當
地
人
，
某
某
人
是

否
住
在
此
，
但
當
地
人
卸
答
稱
不
知
道
，
他
覺
得
非
常
奇
怪
，
信
封
上
的
住
址
就
是
這
裡

'
為
什
麼
附
近
的
人
都
不
認
識
這
位
親
戚
呢
1

從
這
個
故
事
中
得
知
，
居
住
在
都
市
公
寓

裡
，
鄰
居
之
間
只
有
點
頭
之
交
，
互
相
不
認
識
，
也
不
知
對
方
的
姓
名
、
職
業
。
有
一
次

我
到
商
投
三
合
里
做
客
，
三
合
里
的
社
區
工
作
推
展
得
非
常
踏
實
，
本
里
出
版
一
本
記
載

全
旦
住
戶
姓
名
、
職
業
、
地
址
、
電
話
的
小
冊
子
，
從
這
本
小
朋
子
中
，
左
右
鄰
居
就
可

以
互
相
了
解
，
而
這
本
小
肘
子
的
花
費
並
不
多
，
可
以
提
供
全
省
各
地
鄉
鎮
做
為
參
考
。

問
政
部
也
可
以
指
示
全
省
各
地
嘗
試
利
用
心
朋
子
的
方
法
來
推
展
守
望
相
助
。
也
希
望
內

政
部
每
半
年
或
一
年
舉
辦
一
次
徵
丈
活
動
，
喚
起
更
多
的
人
對
社
區
工
作
的
關
懷
。

陳
伯
標
(
得
獎
者
)

•. 

推
展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要
從
禮
貌
做
起
，
鄰
居
見
面
互
相
問
好
，
久
而
久
之
，
鄰
居
之

間
的
感
情
交
流
更
為
融
洽
，
對
於
推
展
守
望
相
助
的
工
作
也
較
為
容
易
。

朱
慧
明
(
得
獎
者
)•. 

我
從
小
住
在
深
坑
，
深
坑
是
個
偏
僻
但
富
有
人
情
殊
的
小
地
方
，
鄰
居
之
間
時
常
往

來
、
見
面
。
三
個
月
前
，
由
於
求
學
因
素
到
臺
北
租
屋
，
在
公
寓
鐵
窗
門
均
俱
備
的
璟
境

裡
'
剛
開
始
覺
得
很
安
寧
，
但
最
近
寒
流
來
襲
倍
覺
得
這
些
一
厚
重
的
鐵
窗
鬥
非
常
冰
泠
，

尤
其
是
鄰
居
互
不
相
識
，
在
心
有
戚
戚
焉
之
餘
;
覺
得
這
個
工
商
業
的
社
會
裡
'
人
典
人

之
間
的
關
係
愈
來
愈
疏
離
;
甚
至
被
此
懷
疑
猜
忌
，
近
年
來
治
安
不
好
，
不
敢
夜
間
回
家

，
也
不
敢
跟
陌
生
人
同
搭
電
梯
。
其
實
有
時
偎
舉
手
之
勞
協
助
他
人
，
可
以
換
得
人
典
人

之
間
的
情
感
，
再
度
建
立
起
人
之
間
的
信
任
感
。
目
前
電
視
媒
體
的
妓
果
宏
大
，
建
議
內

政
部
利
用
此
媒
體
加
強
守
望
相
助
，
敦
親
睦
鄰
的
宣
傳
。

金主
、、 p

台侖

石
敏
(
民
生
報
副
社
長
)•. 

今
天
座
談
會
所
提
出
來
的
問
題
，
都
顯
示
出
目
前
社
會
上
人
與
人
之
間
的
泠
漠
，
希

望
能
針
對
此
改
善
這
種
現
況
，
這
也
是
大
家
共
同
的
意
願
。
如
何
喚
起
民
眾
的
意
識
，
除

了
政
府
的
宜
導
外
，
報
紙
也
贊
配
合
，
但
更
重
要
的
是
靠
社
會
大
眾
熱
烈
的
姐
響
。
現
場

在
座
的
各
位
都
是
熱
心
支
持
守
望
相
助
的
熱
心
人
士
，
希
望
各
位
能
從
紙
上
談
兵
，
進
而

立
即
發
揮
本
身
之
力
，
並
將
自
己
的
影
響
力
擴
大
。
如
果
大
家
仍
有
高
意
可
以
來
信
溝
通

，
此
次
座
談
會
結
束
後
，
日
後
更
要
加
強
聯
繫
工
作
，
以
期
使
社
會
工
作
傲
的
更
好
、
更

落
實
。

※
特
將
此
次
「
守
望
相
助
」
徵
丈
此
賽
前
三
名
符
獎
作
品
刊
登
於
艾
後

n
/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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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第
一
名
〉

拿
彬
宏

人
不
能
離
華
而
索
居
，
人
為
社
會
中
的
一
份
子
，
就
應
該
過
華
體
生
活
。
筆
體
生
活

，
以
公
認
規
範
為
行
為
準
則
，
以
公
德
心
為
基
石
，
以
互
助
為
促
進
和
諧
進
步
的
動
力
。

俗
話
說
:
「
遠
親
不
如
近
鄰
。
」
因
此
，
居
住
在
社
區
的
朋
友
們
，
要
共
同
珍
惜
共
處
的

緣
份
，
做
好
敦
親
睦
鄰
，
守
望
相
助
。
如
何
做
好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工
作
呢
?
謹
抒
管
見
如

下.. 
一
、
加
強
聯
誼•• 

社
區
自
治
經
常
舉
辦
聯
誼
活
動
，
俾
能
連
給
彼
此
情
感
，
並
可
透

過
聯
誼
活
動
，
宣
連
政
令
，
加
強
共
識
。

二
、
踐
履
六
道
.. 

居
住
社
區
的
鄰
居
們
，
平
日
相
處
，
人
人
做
到•• 

付
相
見
道
好
。

科
喜
慶
道
賀
。
叫
別
委
託
道
請
。
制
偏
勞
道
謝
。
開
失
禮
道
歉
。
例
遠
行
道
別
。
苦
果
如
此

，
必
能
促
進
和
諧
進
步
，
團
結
合
作
。

三
、
熱
心
公
益.. 

對
社
區
公
益
，
人
人
參
與
。
貢
獻
自
己
的
聰
間
才
智
，
人
力
物
力

，
去
服
務
人
孽
，
造
福
間
里
。
發
揮
敦
親
、
睦
鄰
、
愛
鄉
土
、
愛
國
家
的
情
操
。

四
、
確
保
安
全
.. 

維
護
社
區
安
全
，
首
先
要
人
人
參
與
調
查
工
作
，
時
時
刻
刻
，
注

意
週
遭
的
人
、
地
、
寧
、
物
。
發
現
可
蜓
，
男
於
檢
舉
，
使
為
非
作
歹
之
徒
，
進
不
來
，

聽
不
住
，
跑
不
掉
，
俾
繩
之
於
法
。

為
了
自
己
的
安
全
，
社
區
的
安
寧
，
除
了
要
建
立
「
社
區
安
全
，
人
人
有
主
」
的
共

識
外
，
更
應
按
除
「
老
死
不
相
往
來
」
'
「
各
人
自
掃
門
前
雪
，
休
管
他
人
瓦
上
霜
」
的

老
舊
觀
念
。
惟
有
如
此
，
才
能
創
造
安
和
樂
利
的
社
會
。

做
好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之
我
丸

守
望
相
助
、
先
從
睦
鄰
做
起
1

(
第
二
名
)

林
翠
玉

我
覺
得
，
敦
親
睦
鄰
是
守
望
相
助
最
基
本
的
原
動
力
。
若
是
鄰
坊
間
，
平
時
感
情
不

很
好
，
不
融
洽
，
發
生
了
攝
急
狀
況
，
彼
此
不
聞
不
問
，
有
誰
能
移
蜓
身
而
起
，
見
義
勇

為
呢
?當

然
，
有
句
古
話
說
:
「
相
見
歡
，
同
住
難」
'
偶
爾
見
面
的
人
，
容
易
討
好
;
而

長
久
住
在
一
起
，
就
比
較
難
相
處
了
。
其
實
，
只
要
知
禮
，
懂
得
尊
重
別
人
，
從
本
身
約

束
起
，
莫
貪
小
便
宜
、
有
借
有
還
。
切
自
高
自
大
，
瞧
不
起
人
家
。
庭
院
勤
打
掃
，
孩
子

多
教
養
，
成
天
笑
嘻
嘻
，
有
事
來
關
懷
。

..•.•• 

如
此
過
著
華
居
生
活
，
和
睦
相
處
就
不
難

了
。

像
我
們
這
個
小
社
區
，
最
為
人
樂
遁
的
是
，
以
不
定
期
「
聚
餐
吃
桌
」
方
式
來
聯
絡

感
情
，
由
里
鄰
長
出
面
，
帶
動
各
巷
弄
住
民
，
一
汁
和
諧
氣
氛
，
有
事
就
好
辦
。
譬
如
設

置
「
聯
防
系
統
」
，
每
五
l

十
戶
為
單
位
，
藉
蒼
電
鈴
裝
設
，
任
何
一
家
有
事
故
，
可
按

鈕
將
訊
號
以
鎖
線
傳
職
到
其
它
家
戶
，
儘
速
予
以
協
助
或
報
案
處
理
。

因
此
，
先
從
心
靈
上
奠
定
基
礎
，
注
重
整
己
觀
念
，
縮
但
人
典
人
之
間
的
距
離
，
建

立
親
切
溫
馨
的
生
活
璟
境
。
換
句
話
說
，
容
納
多
方
面
的
支
惰
，
增
多
一
份
融
洽
感
，
就

多
一
份
力
量
防
制
意
外
發
生
。
否
則
，
光
想
出
錢
借
重
少
數
巡
守
人
員
的
辛
勞
，
那
是
表

面
的
圓
滿
和
旗
鼓
S

真
正
守
望
相
助
的
理
念
和
精
神
，
並
不
在
每
個
人
的
心
坎
裹
落
實
、

紮
根
。

把
社
區
的
愛
找
問
永

(
第
二
名
)

張
連
鹿

古
代
社
會
里
，
鄰
里
間
一
有
風
吹
草
動
情
事
，
大
家
便
敲
鑼
示
警
，
五
助
五
持
，
因

此
盜
賊
或
重
大
災
害
之
事
，
甚
為
少
見
。

反
觀
今
日
，
社
會
治
安
每
況
愈
下
，
人
人
築
「
鐵
窗
」
自
保
，
戶
戶
如
「
宮
間
深
鎖

」
，
然
而
宵
小
依
照
來
去
自
如
，
無
辜
國
民
只
能
任
「
賊
」
宰
割
，
為
何
?
古
代
與
今
日

兩
相
對
照
下
，
更
顯
示
科
技
文
明
之
發
展
並
未
帶
給
民
眾
自
身
更
多
保
障
;
而
從
中
我
們

也
不
難
了
解
到•. 

「
人
情
味
」
才
是
維
繫
社
會
安
定
之
不
二
法
鬥
。

在
強
化
民
眾
社
區
意
識
、
五
助
五
信
之
前
提
干
，
我
個
人
認
為
，
積
極
喚
醒
每
位
國

民
之
同
胞
愛
與
社
會
道
德
心
，
應
是
當
務
之
急
。
以
下
特
針
對
民
眾
自
身
與
政
府
單
位
兩

方
面
建
議
如
下•• 

付
民
眾
自
身
l
l
|

敦
親
睦
鄰
，
疾
病
相
扶
持
。

ω
社
區
住
戶
間
主
動
溝
通
，
定
期
聚
會
聯
繫
，
共
謀
幸
福
。

ω
家
長
為
子
女
樹
立
好
榜
樣
，
培
養
其
熱
心
公
益
之
觀
念
。

ω
多
發
揮
人
饑
己
饑
、
人
溺
己
溺
之
精
神
。

已
故
府
單
位
i
|

積
極
宜
導
，
讓
天
干
一
家
。

ω
督
促
學
校
教
務
單
位
，
徹
底
灌
輸
學
生
之
社
區
意
識
教
育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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叫W定
期
召
開
社
區
安
全
講
習
及
推
展
社
區
間
之
園
遊
會
等
交
誼
活
動
，
彼
此
交
流
。

ω
加
強
社
區
安
全
設
施
，
如
照
明
、
醫
鈴
等
，
並
成
立
社
區
巡
邏
小
組
，
由
住
戶
共

同
合
作
。
「
把
社
區
的
愛
找
回
來
」
，
要
人
人
從
自
身
做
起
，
也
相
信
只
有
「
愛
」
才
是

拒
阻
罪
惡
之
唯
一
利
器
。
守
望
相
助
﹒
先
從
睦
鄰
做
起
!

、
元
滿
若
社
區
意
識
守
望
相
助
理
念
的
快
樂
巷

(
第
三
名
)

嚴
智
權

我
們
這
條
長
巷
約
百
公
尺
深
，
住
有
二
三
十
戶
人
家
，
有
上
班
族
、
碼
頭
工
人
、
教

師
和
小
商
人
等
，
都
是
同
一
時
期
住
進
來
的
。
開
始
就
能
從
增
進
情
感
、
認
識
背
景
、
了

解
專
長
和
職
業
工
作
等
方
函
著
手
。
平
時
積
極
主
動
，
一
有
空
閒
，
就
會
彼
此
坐
下
閑
聊

，
話
紋
家
常
，
遇
有
婚
喪
喜
慶
或
困
難
，
都
是
主
動
參
與
協
助
解
決
，
至
今
仍
保
留
有
「

守
草
相
助
、
社
區
意
識
」
的
農
村
自
然
樸
賞
之
理
念
，
毫
無
一
點
兒
工
業
社
會
的
功
利
豪

華
惡
習
。平日

留
在
巷
中
主
婦
都
把
為
全
巷
君
家
工
作
，
君
成
是
她
們
的
義
務
和
榮
耀
，
對
陌

生
者
主
動
查
一
荐
，
求
本
巷
之
安
全
。

僅
發
生
過
一
次
外
來
小
餘
，
我
記
得
當
時
一
聲
令
下
，
全
起
男
女
老
少
，
有
人
圍
巷

頭
，
有
的
堵
巷
尾
，
使
小
偷
無
法
遁
形
立
即
就
擒
，
為
糧
除
害
，
因
此
，
平
日
各
家
車
輛

物
品
置
於
戶
外
，
絕
無
遺
失
之
真
，
甚
至
夜
不
閉
戶
也
是
十
分
安
全
的
。

主
要
是
因
為
全
巷
人
都
有
共
識
，
認
為
能
同
居
於
一
巷
是
緣
，
所
以
大
家
都
懂
得
「

惜
一
幅
」
和
「
隨
緣
」
的
道
理
，
在
這
裘
找
不
到
自
私
和
暴
力
，
也
沒
有
唯
利
是
圖
和
貪
小

便
宜
的
偏
差
心
理
，
故
此
都
能
坦
誠
相
待
、
榮
厚
與
共
、
和
睦
團
結
、
五
信
互
助
，
澈
底

做
到
協
調
溝
通
與
人
際
關
係
，
在
這
個
羞
于
中
生
活
，
我
稱
它
為
充
滿
著
守
望
相
助
和
社

區
意
識
理
念
的
「
快
樂
糧
」
。

(
第
三
名
)

主
隨
三

現
代
化
社
會
，
人
與
人
關
係
愈
趨
淡
薄
，
傳
統
的
華
體
意
識
疏
離
，
加
之
，
缺
乏
公

德
心
，
作
姦
犯
科
屢
傅
，
造
成
社
會
治
安
問
題
，
個
人
對
推
展
「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」
之
淺

見•. 

誰

反
「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」

之
我
見

一
、
強
化
機
動
聲
網
組
織•• 

彈
性
組
織
，
是
適
時
過
血
犯
罪
，
制
服
歹
徒
的
最
佳
途

徑
。
此
外
，
警
察
局
設
犯
罪
防
範
科
，
主
司
是
項
工
作
的
推
動
與
策
劃
'
負
責
到
各
社
區

講
解
與
宜
導
。

二
、
提
高
「
社
區
共
同
防
衛
」
觀
念

.• 

鼓
勵
社
區
大
眾
共
同
參
與
，
人
人
見
義
勇
為

，
戶
戶
守
望
相
助
，
主
動
檢
舉
犯
罪
，
以
期
結
合
全
體
力
量
共
同
致
力
預
防
及
打
擊
犯

罪
。

一
二
、
建
立
「
家
戶
聯
防
」
制
度•• 

於
每
三
戶
及
重
要
道
路
隱
密
處
裝
置
警
鈴
，
並
與

各
地
警
察
派
出
所
連
線
，
萬
一
在
家
中
或
在
外
發
生
情
況
，
隨
時
都
可
以
按
鈕
，
就
會
獲

附
近
居
民
的
友
說
，
警
察
也
會
問
時
趕
往
處
理
，
在
此
「
家
戶
聯
防
」
之
下
，
使
你
向
小
不

良
份
子
不
敢
輕
易
闖
入
。

四
、
成
立
社
區
巡
邏
隊••. 

由
社
區
內
的
里
民
組
成
，
巡
邏
隊
的
工
作
採
二
十
四
小
時

輪
流
制
，
尤
其
在
晚
間
，
更
是
加
派
人
力
，
以
防
有
小
肆
虐
，
其
所
需
的
經
費
，
完
全
由

旦
民
共
同
資
助
，
以
協
助
警
方
維
護
社
區
的
治
安
，
防
範
犯
罪
。

五
、
舉
辦
「
守
望
相
助
」
運
動
競
賽
:
每
年
分
省
市
舉
辦
，
以
平
時
守
望
相
助
成
果

，
及
以
突
擊
檢
查
兩
項
為
總
成
績
評
分
標
準
'
績
優
者
省
市
給
獎
，
以
提
高
各
社
區
守
望

相
助
的
工
作
精
神
。

總
之
，
推
展
「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」
運
動
，
端
賴
社
區
德
高
望
重
的
人
士
出
來
領
導
，

俠
義
心
腸
者
為
骨
幹
'
結
合
社
區
大
眾
，
有
錢
出
錢
，
有
力
出
力
，
持
之
以
恆
，
必
能
有

成
。

由
小
康
到
大
同

(
第
三
名
)

袁
修
女

天
剛
亮
，
王
董
事
長
祖
孫
、
李
議
員
夫
婦
、
高
爺
爺
、
朱
姊
姊
和
我
等
一
大
伙
人
，

照
例
各
自
清
掃
「
認
養
的
清
潔
區
域
」
。
不
一
會
見
工
夫
，
大
街
小
巷
，
都
以
嶄
新
整
潔

的
面
說
，
迎
來
了
朝
陽
的
笑
靨
，
更
贏
得
了
路
人
的
讚
嘆
!
這
是
小
康
社
區
，
自
實
施
「

道
路
認
養
計
畫
」
以
來
，
每
天
固
有
的
動
人
畫
面
。

小
康
社
區
，
不
僅
整
潔
好
，
人
情
噁
更
濃
，
大
家
都
像
是
一
家
人
，
絕
對
沒
有
所
謂

「
本
省
人
、
外
省
人
」
的
區
別
。
孤
苦
無
依
、
雙
目
失
闋
的
王
老
太
太
，
八
十
大
囂
，
不

費
分
文
，
宴
閱
二
十
餘
席
，
原
來
是
左
鄰
右
舍
自
偽
酒
菜
，
眾
充
賀
客
的
傑
作
;
貧
病
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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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的
李
寡
婦
，
正
為
繳
不
出
兒
子
留
學
大
筆
的
保
證
金
，
急
得
像
熱
鍋
上
的
螞
幟
，
好
心

的
鄰
居
們
，
早
已
悄
悄
地
為
她
湊
足
了
急
需
的
款
項
;
諸
如
此
類
感
人
的
事
故
，
在
社
區

中
，
已
屬
司
空
見
慣
、
無
日
無
之
。

一
股
社
區
，
總
為
「
防
火
、
防
盜
、
防
破
壞
」
的
措
施
，
汶
盡
腦
汁
，
小
康
社
區
，

可
是
例
外
，
因
為
社
區
有
一
套
完
整
的
組
織
，
在
社
區
理
事
會
的
策
動
下
，
先
後
成
立
長

壽
但
樂
部
、
青
年
聯
誼
社
、
各
種
才
藝
盟
、
各
類
球
隊
，
以
及
自
衛
巡
邏
組
，
不
僅
使
老

、
中
、
自
再
三
代
各
適
其
性
，
人
人
參
與
，
無
形
中
更
已
將
「
管
、
教
、
養
、
衛
」
四
大
任

務
，
連
成
一
氣
，
寓
教
於
樂
，
培
養
氣
質
，
傳
承
倫
理
，
保
鄉
護
社
，
兼
而
有
之
。
像
這

樣
「
人
人
為
我
，
我
為
人
人
」
的
好
社
區
，
相
信
在
不
久
的
將
來
，
她
的
名
賞
，
將
會
由

「
小
康
」
而
變
成
「
大
同
」
了
。

如
何
提
高
社
區
意
識
以
加
給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
(
第
三
名
)

鄒
憲
民

身
處
今
日
治
安
惡
化
危
機
因
索
四
伏
的
社
會
璟
境
中
，
「
打
擊
犯
罪
，
維
持
治
安
」

'
厥
為
當
前
首
要
之
務
。
而
這
項
工
作
，
除
了
仰
仗
政
府
展
現
其
強
勢
治
安
作
為
外
，
亦

有
賴
民
間
社
區
發
揮
其
守
望
相
助
功
能
相
互
呼
應
，
始
能
克
竟
全
功
。
以
下
謹
就
本
文
主

題
，
略
抒
淺
見
以
就
高
明
。

一
、
強
化
道
德
教
育
，
提
昇
社
會
倫
理
秩
序.. 

西
風
東
漸
，
功
利
主
義
風
行
，
導
致
今
日
的
教
育
走
向
步
入
了
偏
鋒
。
在
重
理
工
而

輕
人
文
的
教
育
模
式
下
，
道
德
沈
淪
功
利
掛
帥
的
病
態
人
生
觀
應
運
而
生
，
是
為
今
日
社

會
勘
亂
脫
序
的
木
諒
。
是
故
，
治
本
清
源
之
道
，
師
在
於
適
切
調
整
教
育
方
針
，
強
化
道

德
教
育
，
進
而
提
昇
社
會
倫
理
秩
序
，
以
奠
社
會
安
定
之
基
。

二
、
倡
導
「
敦
親
睦
鄰
」
風
尚
，
重
建
「
守
望
相
助
」
良
規

•• 

在
教
育
重
整
未
竟
全
功
前
，
加
強
宣
導
以
蔚
為
風
尚
，
亦
不
失
為一
直
接
有
放
之
手

段
。
政
府
當
運
用
各
種
強
勢
傳
播
媒
體
，
諸
如
電
觀
、
廣
播
、
報
章
、
雜
誌
等
廣
為
宜
導

，
並
藉
舉
辦
各
類
活
動
加
強
造
勢
，
以
建
立
「
社
區
安
危
休
戚
與
共
」
之
共
識
，
更
進
而

培
育
出
「
敦
親
睦
鄰
，
守
望
相
助
」
的
良
好
習
性
。

三
、
建
立
社
區
組
織
，
促
進
社
區
情
感
交
流
.. 

社
區
居
民
可
依
社
區
特
質
、
興
趣
，
成
立
各
種
球
類
、
武
術
、
橋
棋
、
一
音
樂
及
舞
蹈

等
社
團
組
織
，
藉
同
好
之
間
相
互
切
種
技
藝
之
便
，
自
然
促
進
校
此
間
情
感
之
交
流
，
使

社
區
居
民
溶
為
一
體
，
而
守
望
相
助
之
風
亦
自
不
教
可
喻
。

「
敦
親
睦
鄰
，
守
望
相
助
」
，
原
就
是
我
國
固
有
的
美
德
。
希
望
藉
著
這
篇
坦
文
能

移
喚
起
重
親
，
讓
我
們
每
一
個
人
就
從
現
在
起
，
對
這
個
社
會
多
投
注
一
些
關
懷
，
多
車
中

獻
一
份
心
力
，
共
同
來
建
設
「
美
好
的
現
天
」
。

(
第
三
名
)

陳
景
中

敦
親
睦
鄰
，
守
望
相
助
原
為
我
國
傳
統
農
業
社
會
之
優
良
美
德
，
惟
隨
著
時
代
進
步

，
社
會
結
構
變
遷
，
人
口
都
市
化
，
住
宅
高
層
化
，
尤
其
都
市
高
樓
大
廈
之
發
展
，
已
促

使
社
會
治
安
由
平
面
治
安
邁
向
立
體
治
安
之
趨
勢
，
諸
多
重
大
刑
案
發
生
於
社
會
疏
離
較

為
嚴
重
之
新
興
社
區
及
高
樓
大
廈
缺
乏
監
現
之
三
不
管
地
帶
如
樓
梯
、
空
地
、
門
廊
、
電

梯
、
頂
樓
陽
蓋
及
地
下
室
停
車
場
等
均
有
較
高
之
犯
罪
發
生
率
。
因
此
，
加
強
立
體
治
安

之
維
護
及
加
強
高
樓
大
廈
居
民
守
望
相
助
，
方
能
有
款
減
少
犯
罪
之
發
生
。

目
前
要
推
展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預
防
犯
罪
，
應
從
下
列
著
手

•• 

付
重
視
各
社
區
之
生
態
分
析
，
發
展
社
區
區
域
性
犯
罪
防
治
計
畫

•• 

鼓
動
各
地
區
之

鄰
里
社
區
中
心
，
協
調
各
個
社
區
資
頓
如
學
校
、
工
廠
及
社
會
團
體
來
協
助
各
社
區
舉
辦

犯
罪
預
防
活
動
。

口
社
區
有
關
機
構
能
擴
大
舉
辦
親
職
教
育
講
座

•. 

使
父
母
有
再
教
育
之
機
會
，
使
其

成
功
地
扮
演
父
親
或
母
親
之
角
色
，
發
揮
家
庭
應
有
之
教
育
功
能
，
則
有
助
於
社
區
少
年

犯
罪
之
減
少
。

開
使
社
區
居
民
暸
解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與
犯
罪
預
防
之
重
要
性

•• 

社
區
居
民
參
與
社
區

守
望
相
助
預
防
犯
罪
，
不
在
於
其
出
饒
、
出
力
之
多
寡
，
而
主
要
在
使
其
觀
念
與
態
度
轉

變
，
建
立
「
防
治
犯
罪
人
人
有
責
」
之
共
識
。

總
之
，
要
培
養
「
社
區
意
識
」
，
將
「
家
」
的
觀
念
擴
充
至
社
區
，
真
正
做
到
「
鄰

鄰
有
守
望
，
里
旦
有
巡
邏
」
，
如
發
現
周
遭
有
任
何
可
疑
之
人
、
寧
、
地
、
物
或
不
法
情

事
時
，
能
迅
速
向
警
察
擻
關
反
映
，
當
能
更
有
款
消
研
治
安
死
角
，
並
加
強
警
民
合
作
，

推
展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，
共
同
防
治
當
前
犯
罪
問
題
。

如
何
推
展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工
作

期三十五第于1) -'手是發區社-128 一



:附

lj 鎔

展

--, 
社

發

工

綱

作

要
」
(
氏
國
八
十
年
修
正
通
過
)

區

一
第
一
條
為
促
進
社
區
發
展
，
增
住
居
民
福
利
，
建
設
一
一
、
為
促
進
社
區
發
展
，
增
進
居
民
福
利
，
建
設
現
代
一

一
安
和
融
洽
，
團
結
五
助
之
現
代
化
社
會
，
特
訂
定
本
一
化
社
會
，
特
訂
定
本
綱
領
。
一

一
綱
要
恥
區
發
展
之
組
織
與
活
動
，
除
法
律
另
有
規
定
一
一

一
外
，
依
本
綱
要
之
規
定
。

由
第
二
條
本
綱
要
所
稱
社
區
，
係
指
經
鄉
(
鎮
、
市
、
一
二
、
社
區
發
展
由
社
區
居
民
基
於
共
同
需
要
，
有
放
連
一

區
)
社
區
發
展
主
管
機
關
劃
定
，
供
為
依
法
設
立
社
一
用
各
種
資
源
，
從
事
綜
合
建
設
，
以
提
高
社
區
居
一

區
發
展
協
會
，
推
動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之
組
織
與
活
動
一
島
生
活
晶
質
，
並
由
政
府
予
以
行
政
支
單
、
技
術
一

區
域
。
一
指
導
。
一

社
區
發
展
係
社
區
居
民
基
於
共
同
需
要
，
循
自
一

動
與
互
助
精
神
，
配
合
政
府
行
政
支
援
、
技
術
指
導
一

，
有
放
運
用
各
種
資
源
，
從
事
綜
合
建
設
，
以
改
進
一

社
區
居
民
生
活
品
質
。
一

社
區
居
民
係
指
設
戶
籍
並
居
住
室
區
之
居
民
一
一

一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領

名

稱

修

正

稱

現

,.­

干了

名
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要

條

修

文

現

條

文

行

正

。
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
說

開

遵
照
行
政
院
叩
7
2

臺
七
十
九
內
字
第
一
七
三
八
八
號

函
，
審
查
結
論
的H
，
木
草
案
以
訂
為
具
有
法
規
毅
力
之

「
綱
要
」
為
宜
。

說

明

一
、
「
綱
領
」
改
為
「
綱
要
」
。

一
、
遵
照
行
政
院
第
二
二
O
五
次
會
議
指
示•• 
社
區
發

展
目
標
要
具
體
，
以
促
使
維
護
社
會
安
寧
、
祥
和

、
愛
將
建
設
安
和
、
團
結
之
目
標
新
增
列
入
。

三
、
現
定
社
區
發
展
之
組
織
與
活
動
，
除
法
律
另
有
規

定
外
，
依
本
綱
要
之
規
定
。

一
、
木
條
第
一
項
係
新
增
，
對
社
區
予
以
界
定
。

一
一
、
本
條
第
二
項
界
定
社
區
發
展
之
文
字
酌
予
修
正
。

三
、
本
條
第
三
項
係
新
增
，
對
社
區
居
民
7
7
4
以
界
定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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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三
條
社
區
發
展
主
管
機
關

.. 

在
中
央
為
內
政
部

.. 

在
省
(
市
)
為
省
(
市
)
政
府
社
會
處
(
局
)
;
在

縣
(
市
)
為
縣
(
市
)
政
府
;
在
鄉
(
鎮
、
市
、
區

)
為
鄉
(
輯
、
市
、
區
)
公
所
。

社
區
發
農
業
務
主
管
單
位

.. 

在
中
央
為
內
政
部

社
會
司
;
在
省
(
市
)
為
社
會
處
(
局
)
;
在
縣
(

市
)
為
社
會
科
(
局
)
;
在
鄉
(
鎮
、
市
、
區
)
公

所
為
民
政
課
(
社
會
課
、
社
經
課
〉

社
區
發
展
業
務
主
管
單
位
應
加
強
與
警
政
、
民

政
、
工
務
、
國
宅
、
教
育
、
農
政
、
衛
生
及
璟
保
等

相
關
單
位
協
調
聯
蝶
、
分
工
合
作
、
相
互
配
合
支
援

，
以
使
社
區
發
展
業
務
順
利
有
教
執
行
。

第
四
條
各
級
主
管
機
關
為
協
調
、
研
究
、
審
議
、
諮

詢
及
推
動
社
區
發
展
業
務
，
得
邀
請
學
者
、
專
家
、

﹒
有
關
單
位
及
民
間
團
體
代
表
、
社
區
居
民
組
設
社
區

發
展
促
進
委
員
會
;
其
設
置
要
點
由
各
級
主
管
機
關

分
別
定
之
。

第
五
條
鄉
(
鎮
、
市
、
區
)
主
管
機
關
為
推
展
社
區

發
展
業
務
，
得
現
實
際
需
要
，
於
該
鄉
(
鎮
、
市
、

區
)
內
劃
定
數
個
社
區
區
域
。

社
區
之
劃
定
，
以
歷
史
關
係
、
文
化
背
景
、
地

緣
形
勢
、
人
口
分
布
、
生
態
特
性
，
資
頓
狀
況
、
住

宅
型
態
、
瓷
、
漁
、
工
、
礦
、
商
業
之
發
展
及
居
民

之
意
向
、
興
趣
及
共
同
需
求
等
因
素
為
依
援
。

第
六
條
鄉
(
輯
、
市
、
區
)
主
管
機
關
應
輔
導
社
區

居
民
依
法
設
立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，
依
章
程
推
動
社
區

)
為
省
(
市
)
政
府
;
縣
(
市
)
為
縣
(
市
)
政

府
;
鄉
(
鎮
、
市
、
區
)
為
鄉
(
鎮
、
市
、
區
)

公
所
。

社
區
發
展
業
務
主
管
單
位

.. 

中
央
為
內
政
部
社
會

司
;
省
(
市
)
為
社
會
處
(
局
)
;
縣
(
市
)
為

社
會
科
(
局
)
;
鄉
(
鎮
、
市
、
區
)
公
所
為
民
一

政
課
(
社
會
課
、
社
經
課
)
。
一

四
、
省
(
市
)
政
府
、
縣
(
市
)
政
府
及
鄉
(
鎮
、
市
一

、
區
)
去
所
，
為
輔
導
社
區
發
展
業
務
應
設
社
區
一

發
展
委
員
會
，
其
組
織
依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之
規
定
一

六
、
社
區
之
劃
定
，
經
該
地
區
內
居
民
過
半
數
同
意
，
一

申
請
鄉
、
鎮
、
市
、
區
公
所
核
定
之
。
一

鄉
、
鎮
、
市
、
區
公
所
為
促
進
社
區
發
展
得
選
擇
一

適
當
地
區
劃
定
之
。
一

五
、
社
區
之
劃
定
，
應
以
歷
史
關
係
、
地
緣
形
勢
、
人
一

口
分
佈
、
資
聽
多
寡
、
生
態
特
性
及
居
民
之
意
向
一

、
興
趣
、
共
同
需
求
為
依
攘
，
得
不
受
村
、
里
行
一

政
區
域
之
限
制
。
一

九
、.••..• 

其
章
程
範
本
由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定
之
。

一

一

十
一
、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，
應
循
調
查
、
研
究
、
協
調
、
一

一
、
規
定
社
區
發
展
各
級
主
管
機
關
及
業
務
主
管
單
位

一
一
、
第
三
項
係
新
增
，
社
政
主
管
單
位
應
加
強
與
警
政

、
民
政
、
工
務
、
國
宅
、
教
育
、
最
政
、
衛
生
及

璟
保
等
相
關
單
位
協
調
聯
嘿
、
分
工
合
作
、
相
互

配
合
支
援
，
以
有
放
推
動
社
區
發
展
業
務
。

規
定
各
級
主
管
機
關
為
協
調
、
研
究
、
審
議
、
諮
詢
及

推
動
社
區
發
展
業
務
，
得
設
社
區
發
展
委
員
會
其
設
置

要
點
，
也
各
級
主
管
機
關
分
別
定
之
。

社
區
之
成
立
及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之
推
行
，
主
管
機
關
宜

採
積
極
之
態
度
，
故
規
定
鄉
(
鄉
、
市
、
區
)
主
管
機

關
得
於
鄉
(
鎮
、
市
、
區
)
內
劃
定
數
個
社
區
區
域
實

際
運
作
發
展
範
圈
，
並
對
劃
定
之
依
攘
作
原
則
性
說
閉

參
考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領
第
九
、
十
一
點
，
酌
作
文
字

修
正
，
並
規
定
主
管
機
關
應
遴
派
專
業
人
員
指
導
社
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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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
展
工
作
;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章
程
範
本
由
中
央
主
管
一
評
估
、
組
織
、
計
畫
、
推
動
等
方
式
辦
理
，
並
適
時
學

機
關
定
之
。
一
辦
幹
部
訓
練
與
業
務
觀
悸
。
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之
推
動
，
應
循
調
查
、
研
究
、
一

諮
詢
、
協
調
、
計
畫
、
推
行
及
評
估
等
方
式
辦
理
。
一

主
管
機
關
對
於
前
項
工
作
應
遴
派
專
業
人
員
指
一

導
之
。

第
七
條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設
會
員
(
會
員
代
表
)
大
會
一
入
、
社
區
理
事
會
為
社
會
運
動
機
構
，
由
區
內
居
民
每

、
理
事
會
及
監
事
會
。
口
肯
為
推
動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需
一
戶
代
表
一
人
，
選
舉
理
事
組
織
之
。
理
事
名
額
不

要
，
得
聘
請
顧
問
，
並
得
設
各
種
內
部
作
業
組
織
。
一
得
逾
廿
→
人
。
置
理
事
長
一
人
，
由
理
事
五
選
之

一
。
理
事
長
、
理
事
任
期
二
年
，
連
選
得
連
任
一
次

第
八
條
會
員
(
會
員
代
表
)
大
會
為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一

最
高
權
力
機
構
，
由
左
列
會
員
(
會
員
代
表
)
組
成
一

一
、
個
人
會
員
﹒
由
社
區
居
民
自
動
申
請
加
入
。
一

二
、
團
體
會
員

.. 

由
社
區
內
各
機
關
、
機
構
、
學
校
一

及
團
體
申
請
加
入
。
團
體
會
員
依
章
程
推
派
會
一

員
代
表
一
至
五
人
。
一

社
區
外
贊
助
本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之
其
他
團
體
試
一

個
人
，
得
申
請
加
入
為
贊
助
會
員
。
贊
助
會
員
無
表
一

決
權
、
選
舉
權
、
被
選
舉
權
及
罷
免
權
。
一

第
九
條
理
事
會
、
監
事
會
也
會
員
(
會
員
代
表
)
於
一
九
、
社
區
理
事
會
每
三
個
月
集
會
一
次
，
必
要
時
得
召

會
員
(
會
員
代
表
)
大
會
中
選
舉
理
事
、
監
事
分
別
一
開
臨
時
會
議
，
主
管
機
關
得
派
員
列
席
輔
導
。
社

組
成
之
。
一
區
理
事
會
負
責
策
割
、
協
調
、
聯
繫
及
執
行
該
社

一
臣
之
各
項
建
設
。
其
章
程
範
本
由
中
央
管
機
關
定

一
之
。

發
展
工
作
。
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係
依
人
國
法
規
定
訣
立
，
故
現
定
其
設

會
員
(
會
員
代
表
)
大
會
、
理
事
會
、
監
事
會
，
並
得

閻
工
作
需
要
聘
請
顧
問
，
及
設
各
種
內
部
作
業
組
織
。

本
慷
係
新
增
，
規
定
會
員
(
會
員
代
表
)
大
會
為
社
區

發
展
協
會
之
最
高
權
力
機
構
，
由
個
人
會
員
及
團
體
會

員
組
成
。
男
規
定
社
區
外
贊
助
大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之
其

他
團
體
或
個
人
，
得
申
請
加
入
為
贊
助
會
員
。

本
條
規
定
理
事
會
、
監
事
會
之
組
成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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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十
條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置
總
幹
事
一
人
，
並
得
聘
用
十
、
社
區
理
事
會
置
總
幹
事
一
人
，
並
得
酌
用
社
會
工

社
會
工
作
員
及
其
他
工
作
人
員
若
干
人
，
推
動
社
區
作
員
，
輔
助
社
區
推
動
各
項
業
務
。

各
項
業
務
。
前
項
人
員
由
理
事
會
聘
之
。

第
十
一
條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應
根
攘
社
區
實
際
狀
況
，
十
二
、
鄉
、
鎮
、
市
、
區
公
所
，
應
輔
導
社
區
理
事
會

建
立
工
列
社
區
資
料.. 

一
根
拔
社
區
實
際
狀
況
，
建
立
左
列
社
區
資
料
。

一
、
歷
史
、
地
理
、
璟
壞
、
人
文
資
料
。
一
份
歷
史
、
地
理
、
璟
搓
、
人
丈
資
料
。

二
、
人
口
資
料
及
社
區
資
源
資
料
。
一
叫
人
口
資
料
。

三
、
社
區
各
項
問
題
之
個
案
資
料
。
一
目
社
區
各
項
問
題
之
個
案
資
料
。

四
、
其
他
與
社
區
發
展
有
關
資
料
。
一

第
十
二
條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應
針
對
社
區
特
性
、
居
民
一
士
一
一
、
社
區
理
事
會
應
斟
酌
社
區
資
料
，
選
定
社
區
發
一

需
要
，
配
合
政
府
社
區
發
展
指
定
工
作
項
目
、
政
府
一
展
工
作
項
目
(
如
附
表
)
，
訂
定
社
區
發
展
計
畫

一

年
度
推
薦
項
目
、
社
區
自
創
項
目
，
訂
定
社
區
發
展
一
。

一

計
畫
、
編
訂
經
費
預
算
、
積
極
推
動
。
一
前
項
計
壺
，
應
回
一

前
項
社
區
發
展
指
定
工
作
項
目
如
左
:
一
算
，
積
極
推
動
。
一

一
、
公
共
設
施
建
設
:
一
一

八
付
新
(
修
〉
建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。
一
一

已
社
區
環
境
衛
生
及
垃
圾
之
改
善
與
處
理
。
一

份
社
區
道
路
、
水
濤
之
維
修
。
一
­

H
W停
車
設
施
之
整
理
與
添
設
。
一
一

份
社
區
級
化
與
美
化
。
一
一

付
其
他
。
一

二
、
生
產
福
利
建
設.. 

一

份
社
區
生
產
建
設
基
金
」
/
一

ω
社
會
福
利
之
推
動
。
­

H
W社
區
托
兒
所
之
設
置
。
­

M明
其
他
。

三
、
精
神
倫
理
建
設.. 

參
考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領
第
十
點
，
酌
作
文
字
修
正
。

參
考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領
第
十
二
點
，
並
增
列
社
區
資

源
資
料
及
其
他
與
社
區
發
展
有
關
資
料
之
建
立
。

一
、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項
目
依
接
社
區
特
性
、
居
民
需
要

分
為
政
府
政
策
指
定
項
目
、
推
薦
項
目
與
社
區
自

創
項
目
。

一
、
遵
照
行
政
院
第
二
二O
五
次
會
議
臨
長
指
示
，
將

守
望
相
助
，
家
戶
敦
睦
聯
繫
、
垃
圾
處
理
、
停
車

改
善
等
列
為
社
區
發
展
指
定
工
作
項
目
，
使
社
區

發
展
之
功
能
配
合
賞
際
需
要
且
更
具
體
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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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
加
強
改
善
社
會
風
氣
重
要
措
施
及
國
民
禮
儀

範
例
之
倡
導
與
推
行
。

已
鄉
土
文
化
、
民
俗
技
藝
之
維
護
與
發
揚
。

目
社
區
交
通
秩
序
之
建
立
。

制
社
區
公
約
之
制
訂
。

胡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之
推
動
。

村
社
區
藝
丈
康
樂
團
隊
之
設
立
。

的
社
區
長
壽
俱
樂
部
之
設
置
。

的
社
區
媽
媽
教
室
之
設
置
。

叫
社
區
志
願
服
務
團
隊
之
成
立
。

的
社
區
圖
書
室
之
設
置
。

∞
社
區
全
民
運
動
之
提
倡
。

由
其
他
。

政
府
年
度
推
薦
項
目
由
推
薦
之
政
府
機
關
函
知

，
社
區
自
創
項
目
應
配
合
政
府
年
度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
計
畫
。

第
十
三
條
社
區
發
展
計
畫
，
由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分
別

配
合
主
管
機
關
有
關
規
定
辦
理
'
，各
相
關
單
位
應
予

輔
導
支
攘
，
並
解
決
其
困
難
。

第
十
四
條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應
設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，
作

為
舉
辦
各
種
活
動
之
場
所
。

主
管
機
關
得
於
轄
區
內
設
置
綜
合
福
利
服
務
中

心
，
推
動
社
區
福
利
服
務
工
作
。

十
四
、
社
區
發
展
計
畫
，
由
社
區
理
事
會
分
別
配
合

L

管
機
關
有
關
規
定
辦
理
，
各
相
關
單
位
應
予
輔
導
一

支
按
'
並
解
決
其
困
難
。
一

、
社
區
理
事
會
應
設
社
何
一

居
民
集
會
活
動
之
穿
一

一
、
參
照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領
第
十
四
點
現
定
。

二
、
社
區
發
展
係
綜
合
性
之
業
務
，
故
兢
定
社
區
發
展

計
畫
應
由
主
管
機
關
協
調
政
府
各
相
關
單
位
支
援

辦
理
，
必
要
時
並
發
動
社
區
資
源
予
以
協
助
。

一
、
參
考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領
第
十
五
點
規
定
。

二
、
規
定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應
設
立
活
動
中
心
，
俾
為
居

民
提
供
各
項
服
務
。

三
、
現
定
主
管
機
關
亦
得
設
置
綜
合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，

以
為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之
示
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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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十
五
條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應
與
轄
區
內
有
關
之
機
關

。
攝
構
、
學
校
、
團
體
及
村
里
辦
公
處
加
強
協
調
、

聯
繫
'
以
爭
取
其
支
援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並
維
護
成
果

第
十
六
條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辦
理
各
項
福
利
服
務
活
動

得
經
理
事
會
通
過
後
酌
收
費
用
。

第
十
七
條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之
經
費
來
源
如
左

•. 

一
、
會
費
收
入
。

二
、
社
區
生
產
收
益
。

一
二
、
政
府
機
關
之
補
助
。

四
、
捐
助
收
入
。

五
、
社
區
辦
理
福
利
服
務
活
動
之
收
入
。

六
、
基
金
及
其
學
息
。

七
、
其
他
收
入
。

第
十
入
條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為
辦
理
社
區
發
展
業
務
，

得
設
置
基
金
，
其
設
置
要
點
由
省
(
市
)
主
管
機
關

定
之
。

第
十
九
條
第
十
二
條
第
一
項
政
府
指
定
及
推
薦
之
項

目
，
由
指
定
及
推
薦
之
政
府
機
關
酌
子
補
助
經
費
;

社
區
自
創
立
項
目
，
得
申
請
有
關
機
關
補
助
經
費
。

十
六
、
社
區
遼
寧
會
與
轄
區
內
有
關
之
機
關
、
團
體
加

強
聯
嘿
，
以
支
援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並
維
護
成
果
。

十
七
、
社
區
發
炭
工
作
與
村
里
行
政
之
人
力
、
物
力
應

妥
為
配
合
運
用
，
由
主
管
機
關
研
訂
辦
法
，
選
定

地
區
先
行
試
辦
，
再
擴
大
推
行
。

十
九
、
社
區
發
展
之
經
費
來
源
如
左•• 

八
鬥
縣
、
市
社
區
福
利
基
金
內
援
助
。

叫
政
府
各
有
關
單
位
業
務
計
畫
內
之
預
算
搜
助
。

臼
區
內
受
益
人
捐
獻
。

腳
地
方
公
私
立
社
團
機
構
捐
助
。

胡
其
他
收
入
。

二
十
、
社
區
理
事
會
得
設
置
基
金
，
其
設
置
要
點
由
省

(
市
)
政
府
訂
定
之
。

參
考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領
第
十
六
點
及
第
十
七
點
，
酌

作
文
字
修
正
。

現
定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辦
理
各
項
福
刺
活
動
得
建
立
收
費

制
度
，
使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有
足
慘
經
費
辦
理
福
利
服
務

活
動
。

參
考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領
第
十
九
點
，
並
增
列
會
費
收

入
、
生
產
收
益
及
辦
理
福
利
服
務
活
動
之
收
入
等
經
費

來
源
。

參
考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領
第
二
十
點
，
酌
作
文
字
修
正

一
、
新
增
條
文
。

二
、
政
府
指
定
及
推
薦
之
項
目
，
如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、

警
民
合
作
、
全
民
運
動
等
，
飯
要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
配
合
執
行
，
自
應
酌
予
補
助
經
費
。
至
社
區
自
創

之
項
目
，
亦
應
適
度
予
以
獎
勵
補
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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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十
條
各
級
政
府
應
按
年
騙
列
社
區
發
展
預
算
，
一

補
助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推
展
業
務
，
並
得
動
用
社
會
福
一

刺
基
金
。

第
二
十
一
條
各
級
主
管
機
關
對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應
一
十
八
、
主
管
機
關
對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應
辦
理
評
鑑
、

會
同
相
關
單
位
辦
理
評
鑑
、
考
核
、
觀
障
，
對
社
區
一
考
核
、
觀
靡
，
其
實
施
要
點
也
省
(
市
)
政
府
訂

發
展
工
作
有
關
人
員
應
舉
辦
訓
練
或
講
習
。
一
定
之
。

第
二
十
二
條
推
動
社
區
發
展
業
務
績
妓
良
好
之
社
區
一

，
各
組
主
管
機
關
應
予
左
列
之
獎
勵•• 

一

一
、
表
揚
或
指
定
示
範
觀
摩
。
于

二
、
頒
發
獎
狀
或
獎
品
。
一

一
二
、
發
給
社
區
發
展
獎
助
金
。

于

第
二
十
三
條
本
綱
要
施
行
前
已
成
立
之
社
區
理
事
會
一

'
於
本
綱
要
發
布
施
行
後
，
由
主
管
機
關
輔
導
其
依
一

法
設
立
為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，
但
理
事
會
任
期
未
屆
滿
一

者
，
可
繼
續
行
使
職
權
至
屆
滿
時
辦
理
之
。
一

第
二
十
四
條

本
綱
要
白
發
布
日
施
行
。

本
條
係
新
稽
，
規
定
各
級
政
府
應
編
列
社
區
發
展
經
費

預
算
，
以
利
社
區
發
展
業
務
之
推
行
。

參
考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領
第
十
入
點
，
酌
作
文
字
修
正

，
並
規
定
各
級
主
管
機
關
對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有
關
人
員

應
舉
辦
訓
練
或
講
習
。

木
條
係
新
增
，
規
定
推
動
社
區
發
展
業
務
績
欽
良
好
之

社
區
，
應
予
獎
勵
，
以
利
民
間
參
與
。

本
條
係
新
增
，
規
定
主
管
機
關
應
輔
導
原
有
之
社
區
理

事
會
於
任
期
屆
滿
時
調
整
設
立
為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，
但

任
期
未
屆
滿
者
，
可
繼
續
行
使
職
權
至
屆
滿
時
辦
理
之

規
定
本
綱
要
之
施
行
日
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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